
國立政治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 

術科考試日期：109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 

一、 招生學系及名額 

運動項目 籃球 

性    別 男 

招生名額 5 

招生學系 

公共行政學系 

民族學系 

外交學系 

統計學系 

財務管理學系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考試項目及 

佔總成績比例 

籃球術科檢定 70% 

資料審查 30% 

同分參酌順序 1.籃球術科檢定成績      2.資料審查成績 

備註 

考生於報名時無須選填學系，俟錄取結果公告後，錄取生(含正取

生及備取生)於「報到意願同意書」填寫就讀學系志願序，本校將

依考生報到結果、錄取序及就讀學系志願序進行分發，相關說明

請詳簡章「十六、報到及分發」說明。 

二、 考試項目及規定 
（一）資料審查 

1. 最高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影本、學生證影本或修業證明書影本）2 份。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影本 1 份）：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提供四學期之歷年成績

單。 

3. 運動績優資格證明（正本 1 份、影本 1 份）：相關證明請詳「三、報考資格」第

二項規定（簡章第 7 頁）。 

4. 自傳（1 式 2 份）。 

※請依序將第 1至 4項資料合併裝訂成冊，共 1式 2份。 

※上述表件應於 109 年 1 月 21 日前（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以掛號郵寄至「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信封須黏貼「招生網路報

名系統」中列印之「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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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籃球術科檢定：包含基本動作及全場五對五測試。 

1. 基本動作（佔籃球術科檢定成績 20%） 

綜 

合 

測 

驗  

說 

明 

1. 考生持球站立於球場端線後，聞哨於 30 秒內依序完成測驗規定動作

即可。 
2. 規定動作流程： 

運球 
變換方向 

→ 運球上籃 → 
接球後 
長傳 → 運球跳投 

3. 下圖為測驗順序： 

 

 

 

 

 

 

 

 

 

 

 

 

 

 

 

 

 

 

4. 測驗中，若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規定動作，則視當時所完成的程度

進行評分。 

5. 測驗中，若遇有上籃或跳投不進，不可進行 2 次補籃動作，須繼續

進行完成後續規定動作，直至整個測試流程完成。 

6. 測驗中，不得違反籃球規則之規定，違規者 1 次扣 5 分，以此類推。 

7. 測驗中，如遇運球或傳球出界，違規者 1 次扣 5 分。 

8. 考生每人只測驗 1 次（來回），評審委員依考生測驗過程之表現動作

予以給分。 

2



罰 

球 

測 

驗 

說 

明 

1. 考生站於罰球線後，進行 10 次罰球。 

2. 考生須於 90 秒時間內（考生持球開始計時）依序完成 10 次罰球，

如時間終止而未完成 10 次罰球（以球離手之時間），評分則以當時

的進球數計算。 

3. 考生於測驗過程不得違反籃球規則之規定，如違規者，該次的成績

不予計算。 

 

2. 全場五對五（佔籃球術科檢定成績 80%） 

測 

驗 

說 

明 

1. 由評審委員於考試前 30 分鐘進行分組，並公布讓考生得知測驗的組

別與時間。 

2. 如最後組別人數不滿 5 人（或過剩）時，輪流替補之。 

3. 考生依所分配的組別進行全場五對五的比賽，採單淘汰制，比賽時

間依現場人數調整。 

4. 若總報名人數不滿 10 人，評審委員有權判斷改為半場三對三的比

賽，比賽時間依現場人數調整。 

5. 評審委員依考生之表現給分，評分範圍包含有：進攻表現、防守表

現、綜合技術及運動發展潛力等四項。 

3. 術科考試日期、時間及地點 
(1)考試日期：109年 3月 14日（星期六）。 

(2)考試地點：國立政治大學 

(3)國立政治大學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4)報到時間與地點、考試地點及注意事項於 3月 2日（星期一）公告於本校體

育室網頁 http://sports.nccu.edu.tw/main.php。 

4. 籃球術科檢定注意事項 
(1)考生必須穿著整齊之運動服裝準時或提前到達指定報到地點參加考試，遲到

15分鐘以上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2)報到應繳驗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或附加照片健保卡、汽機車駕照、有

效期限內之護照），始准入場考試，如有冒名頂替者，即取消該項考試資格；

身分證件於考試後發還。 

(3)考生必須注意術科評審委員之報告事項，並遵守現場試務人員之指示，如不

遵守規定者即取消其考試資格。為免影響試務秩序，陪考人員應於指定地點

休息。 

(4)考生未得評審委員許可，不得擅自離開試場，否則取消其考試資格。 

(5)考生應靜聽評審委員之講解，如有疑問，可舉手發問，但已經開始考試，除

評審委員詢問外，即不得再行發問。 

(6)本項籃球術科檢定各項測驗，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編譯的最新籃球規則。 

3

http://sports.nccu.edu.tw/main.php



